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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函轉內政部辦理104年83年次以後大專校院在學役男申請

　　　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練乙案，如說明，請查照。
說明：

  一、依內政部104年7月20日內授役徵字第1040830343號函辦
　　　理。

  二、依徵兵規則第26條第1項及2項規定：「常備兵役軍事訓練
　　　區分為第一階段入伍訓練及第二階段專長訓練。役男應連

　　　續接受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練。但就讀大專校院在學學
　　　生，得依其志願，於就讀大學第一學年或五專第三學年當

　　　年十一月十五日前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於
　　　大學第一學年、第二學年或五專第三學年、第四學年暑假

　　　，接受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練。
  三、旨揭本(104)年受理大專校院役男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

　　　事訓練案，相關作業事項如下(詳細內容可參考內政部役
　　　政署網站：http://www.nca.gov.tw/常備役園地/二階段

　　　軍事訓練專區)：
    (一)受理對象：凡83年次以後役男於本(104)年就讀大學一

　　　　年級或五專三年級者。
    (二)受理時間：自註冊取得大一(或專三)學籍起至104年11

　　　　月15日止。
    (三)受理單位：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

    (四)應備文件：學生證正反面(或在學證明)影本(國外、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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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門或大陸地區證件須經驗證)、役男及家長(法定代
　　　　理人)印章。

  四、鑑於每年受理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練申請時，役政單位
　　　接獲未及於法定時間內提出申請之役男或家長陳訴案件不

　　　斷，請各大專校院於送發新生錄取通知時，配合夾送役男
　　　申請二階段軍事訓練宣導文件，及利用學校公開活動場合

　　　或校內多媒體設備平台、網站、電子郵件等方式適時配合
　　　宣導，俾使役男儘早瞭解此項措施，預作生涯規劃。

  五、檢附大專校院役男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練須知1
　　　份。

正本：各公私立大專校院

副本：內政部、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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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一、請教務處於送發新生錄取通知時，
　　配合夾送役男二階段軍事訓練宣導
　　文件。
二、利用新生入學輔導時加強宣導。
三、於學務處網站公告周知加強宣導。

0729
0851

軍訓室主任： 學務長：

敬會教務處：

副校長： 校長：

0730
0756

說明：旨揭本(104)年受理大專校院役
　　　男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練
　　　案，並請各校加強宣導及於送發
　　　新生錄取通知時，配合夾送役男
　　　二階段軍事訓練宣導文件。
擬：
一、請教務處於送發新生錄取通知時，
　　配合夾送役男二階段軍事訓練宣導
　　文件。
二、利用新生入學輔導時加強宣導。
三、於學務處網站公告周知加強宣導。

0730
1635

0731
1938

擬：已將相關資訊放入新生入學通知中，並於8月7日一併寄出予新生知悉。

0803
0821

0803
1620

0806
1543

0808
2328


